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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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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
,

对什么是自首
,

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应如何量刑
,

自首与坦

白如何区别等祠题
,

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

特剔当前在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的斗

争中和整顿社会治安中
,

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在国家的刑事政策和法律的感召下
,

纷纷投案自

首
、
坦 白交代问题

。

因此
,

如何正确理解和正确执行自首的规定
,

成了从事司法实践的同志

们和刑法理论界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

深入研究自首的问题
,

`

不仅对子分化瓦解犯罪分

子
,

争取教育改造多数
,

孤立打击少数是十分必要的
,

而且对于司法机关正确
、

合法
、

及时

处理案件
,

有效地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
,

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

无疑都有重

要意义
。

、

对自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
,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中就有记载
。

如
《
汉律

》
中规定

: “

先

自告
,

除其罪
” 。

自告就是自首
。

犯罪后能向封建官府自首的
,

就可以减轻或免除刑钳
。

当然
,

也不是先 自告一律除其罪
,

而是有条件的
。

按照
《汉律下规定

,
对共犯中的

“
造意

” 、 “

首恶
”

者
,

虽自告仍不能除其罪
。

我国封建社会代表性的法典
《
唐律

》
也规定

: “

诸犯罪未发而 自首

者
,

原其罪
。

其轻罪虽发
,

自首重罪者乡免其重罪
`
即因问所幼之事

,

而别言余罪者
,

亦如

之
” 。

还规定
: “

自首不实及不尽者
,

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
。

至死者
,

听减一等
” “
其于人损伤

、

于物不可备偿
、

即事发逃亡
、

若越度关枯及奸
、

并私习天文者
,

并不在自首之例
”

等等
。 《
唐

律
》
对 自首的规定非常周密详尽

。

旧中国北洋政府的
《
暂行新刑律

》
和国民党政府的刑法也

都有
“
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
’

减轻其刑
”
的规定

。

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也有

翔城的规定
。

如日本刑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鉴
“ 一

(一 )
`

犯罪未被官方发觉以前自首的
,

可以减轻

刑罚
。 ”
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分则中对某些特定的犯罪也有自首从轻处罚的规定

。

其

用意是借此遏制某些特定的犯罪
。

不论是封建制的刑法述是资产阶级的刑法
,

关于自首的规

定
,

都是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反动统治
,

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镇压政策和阶级软化政策的

具体体现
。

它对于维护剥前阶级的反动统治秩序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

我国刑法与一切剥细阶级国家的荆法有本质的木同
。

我 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
,

我国刑祛是以乌克患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
,

体现在刑罚的目的上既不是

报应主义
,

也不是单纯的您罚主义 , 而是为字预防犯罪和稍灾犯罪
。

我们国家从无产阶级改

造社会
、

改造人类的伟天厉史使命出发
,

对子反章命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一贫实行惩办与宽

大相结合的政策
。

除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 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
,

对于绝

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劝与教育改造相结合 l 使他们改惑从善
.

, 重新做人
,

化消极因禁

为积极因素
。

对于愿意悔改 自首和坦白交代罪行的犯罪分子
,

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具体情

况
,

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予以从轻裔减轻成者免除处勿、
’



J . {自泞的犯军分 户从轻处罚
,

足我们党和国家的
1

贯政策
。 , , ’ 在我国革命根据地时期的

政策
、

法令中就有对犯罪分 子从轻处罚的规定 如 丫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

》 (草

案 ) 第八条规定
:

`

犯第 :. 条各款之雏
,

未经发觉而 l’l 首扮
,

得减刑
’ ` 。

普察冀边区惩治贪污

条例
》
等法令中

一

也有类似的规定
。

建国以后制定的政策
、

法令中规定得更加具体
。

如
一

九五

一年 ,. 月
`

卜央人民政府公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第 卜四条规定
: “

凡犯本条

例之罪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

得酌情从轻
、

减轻或免予处 刑
:

(
·

、

自功向人民政府真诚 f l

首悔过者
:

( ,) 在揭发
、

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
”

户f如
一

九五一年四月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
《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
第八条规定

: “

凡犯本条例所规定各罪自首悔过

者
,

得减轻或免除处罚
,

自首悔过后并协助破案者
,

免除处罚
” 。

这些规定
,

在同反革命和其

他刑事犯罪作
一

斗争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

并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七九年七月公布的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

吸收了这项行之有效的重要政策原则
,

并把它规定在总则条文中
,

第六

十三条规定
: “

犯罪以后 自首的
,

可以从轻处罚
。

其中
,

犯罪较轻的
, :

J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犯罪较重的
,

如果有立功表现
,

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

这一规定
,

在同反革命和其他刑

事犯罪作斗争中
,

在当前打击经济领域 里严重犯罪的斗争中和整顿社会治安中
,

正在发挥着

强大的威力
。

白首
,

是指犯罪分子作案以后
,

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
,

或者虽已被发

觉
,

但未被拘
、

捕以前 自动投案
,

主动交代罪行
,

并愿意接受法律制裁的行为
。

根据司法实践
,

认定自首应掌握以下三个条件
:

( 一 ) 自动投案
。

所谓 自动投案
,

一般是指犯罪分子作案以后
,

本人直接向公安机关
、

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投案
。

但是
,

犯罪分子本人因病
、

伤或其他原因
,

自己不能亲自去投

案的
,

也可以委托家属或亲友代向司法机关投案
,

也
一

可以向所在单位的组织报案
。

但是
,

所

在单位的组织应及时转报公安机关
。

犯罪分子 由人民群众扭送或由司法机关拘留
、

逮捕归案

的
,

都属于被迫归案
,

不是 自动投案
。

自动投案包括三种情况
:

( 1) 犯罪分子作案以后
,

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尚未被司法机关发

觉而自动投案的
; ( 2) 犯罪事实虽然已经被司法机关发觉

,

但犯罪人尚未被发觉而 自动投案

的 ; (3 ) 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均已经被司法帆关发觉
,

在采取拘留
、

逮捕等强制措施以前
,

包

括已被通缉或在被追捕过程中投案的
。

以上三种精况
,

不管其动机是出于真诚悔罪
,

还是出

于俱怕心理
,

都应视为自动投案
。

有的同志认为第三种情况不应当以自动投案对待
,

特别是

少数被通缉或被追捕过程中投案的
,

是属于被迫归案
。

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欠妥的
。

研究这个

问题
,

应 当从刑法规定的自首从轻处罚的原则精神出发
,

考虑如何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
。

第

三种情况中
,

有的可能不是出于悔罪
,

而是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被迫归案
,

但毕竞还是在司

法帆关未采取强制措施以前投案了
,

这和那些在同样的情况下逃避迫捕
,

甚至继续流窜作案

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应有所区别
,

不作这样的区别是不妥的
。

如果这种情况不作 为 自动 投

案
,

就缩小了自首的范围
,

减少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机会
,

是不利于同犯罪作斗争的
。

当

然
,

第三种情况的犯罪人悔改较晚
,

处罚时和前两种情况应有所不同
,

从轻的幅 度 可 以 小

一些
。

( 二 ) 主 动交代罪行
。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以后主动交代罪行
,

是自首最重要的特征
。

犯罪



分子自动投案以后
,

把自己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
,

属子共同犯罪的
,

对同案人的罪行也进籽
揭发检举

。

只有这样
,

才能证明接案者有侮罪的表现
。

反之
,

几

自动投案以后不交代罪行
,

」

属

于共同犯雏的扩
.

`既木交代自己的罪行
,

也不捣发检举同案人的罪行
,

或者只交代次要罪行
、

-

而隐瞒主要罪行
,

甚至作假交代以掩盖犯罪的事实真相欺骗司法机关的
,

都不 能
一
’

认 为是主

动交代霏行
,

不得以 自首论处
,

「

如刑满释放人员甲
,

因有盗窃村为
,

被邻居乙揭发
,

受到了

公安机关的批评教育
。

为此甲怀恨在心
,

’

蓄意进行报复
,

遂于二个晚上闯人乙象尹朝乙买部

猛砍三刀
,

造成重伤害的严童后果
。

甲自知法网难逃
,

`

于第二天早晨主动去公安机关投案台

可是甲为了推卸罪责
,

谎称是乙要杀他
,

他才夺过力来将乙砍伤
,

一

是正当防卫扩经公安机关

深人调查
,

证勿甲是向公安机关作假交代以掩盖犯罪事卖真相
,

妄图逃避法律制裁
。

因此
,

对甲不能以 自首论处
。 “

-

一 ”
`

二
`

·

(三) 愿意接受法律制栽
。

犯罪分子 自劫投案
,

主动交代霏行以后 、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法

律制裁
,
是犯靠分子纂城悔罪的表瑰

二
如果有趣避侦查

、

起诉和审到不愿意接受法律制裁的

行为
,

就不能认为斌自首
。

如 甲盗窃他人财物十二次
,

价值达两千余元
。

他的盗窃行为被其

父亲发现以后
,

在其父亲的规劝下
,

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

并交代了罪行
。

当公安机关决定

将其拘留审查时
,

甲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

`

乘着管不严之机潜逃
。 卜

十夭后甲又被公安机关抓获

归案
。

对 甲就不能以 自首论处
。

在司法实践中
,

有的犯罪分子投案以后
,

’

认罪态度有反复
。

遇到这种情况犷 不能简单豹认为犯罪分子不老实
,

,

不愿意接受法律制裁; 从志杏定其自首行

为
。

应当对具体情况作真体分析
,

,

找出反复的原因
,

实事求是地对待
。

当证实犯罪分子否认

罪行确卖是为了逃避祛律制裁时
,

应当不以自首论处
。

.

但是
,

有的犯罪分子是行使正当的辩

护权利
,

更正了原乘虚假的供述
,

’

对此就不能认为是不愿意接受法律制裁
。

·

上迷三个条件是互相联系的
,

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认为是自首
。

一

自首
,

是犯罪分子悔罪的一种表现
。

「

自首的行为说明犯罪分予对自已的罪行有了一定的

认识
,

具备了接受改造的主观基础 ; 比较容易改造
。

因此
,

对予自首的犯黯分子
,

`

应当很据

其犯罪事实
、

犯罪的性质
、

`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

结合 自
`

首的具体情祝
, 依 ha 法律规

定予以从轻处罚『
『

卜

、

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应如何量刑 ? 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

应注意拿握以下四点
:

.

(一 ) 犯罪以后自首的
,

在一般的情况下可以从轻处罚
。

`

(二 ) 在具体量剂时
,

首先要区分罪行钓轻重
。

罪行的轻重是量刑的基础
。

因此
,
在量

邢时要根据罪行轻重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所谓犯罪较轻或犯罪较重
,

通常是从犯罪应黝处

的刑罚的轻重来区分
。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 可视为犯罪较轻 , 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
,

可视为犯罪较重
。

对犯罪较轻自
,

首的
,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对犯罪较重启首
、

并有立功表现的
,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钉
。

对犯罪较重 自首
,

气 、

但没有立功表现的
,

只可

以从轻处罚亏不能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

, 一
、 -

.
「 ’

`

这里所说的 “ 立功表现
” ,

我的理解是指犯罪分子自首以后
,

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

而

且检举揭发了同案犯的重要罪行
,

或者检举揭发了其他重大案件犯罪分子的罪行
、

提供了破

案线索
,

检举揭发的材料经查证属实
,

对于司法机关侦破和正确
、

及时处理案件确实起了重要

作用
。

对于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
,

即便是犯了较重的罪
,
司法机关应根据其功犷罪大小

,



将功折罪
,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如 甲因犯盗窃罪被公安机关拘留
,

在拘留期间他又主动

交代 了一年前和乙共同杀人
、

抢劫的严重罪行
,

经公安机关调查属实
,

将逍遥法外的杀人
、

抢劫犯乙逮捕
,

破获了一起长期没有侦破的重大案件
。

司法机关认为甲有立功表现
,

以较大

的幅度减轻处罚
。

(三三 ) 在罪行轻重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

要注意区分自首的具体情节
。

自首的情节反映了

犯罪分子悔罪的程度
。

如自动投案时闻的早晚
,

交代罪行是否彻底以及其他悔罪表现等等
。

根据自首的具体情节
,

确定从轻处罚的幅度
。

悔罪表现好的
,

从轻的幅度可以大一些 ; 悔罪

表现一般或差一些的
,

从轻的幅度可以适当的小一些
。

(四 ) 犯罪以后自首的
,

刑法规定
“ 可以

”
从轻处罚

,

而不是
“
应当

”
或

“ 一律
”
从轻

处罚
。

因此
,

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
、

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 白首的
,

处罚时要十分慎重
。

有的可以从轻处罚
,

有的也可以不从轻处罚
。

不能
“
一刀切

” 。

要根据犯罪的事实
、

情节和社会

危害程度
,

结合 自首的具体情节
,

依法正确地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

做到罪刑相适应
。

四

关于 自首与坦白的区别和犯罪分子被拘
、

捕后又交代未被发觉的罪行算不算合首的问题
。

(一 ) 自首与坦 白的区别
。

坦白是指犯罪分子作案以后
,

被司法机关拘
、

捕归案
,

尚未向其出示证据
,

而交代了罪

行
,

并愿意接受法律制裁的行为
。

自首和坦白都属于认罪态度的范畴
。

它们的 共 问 点 是
:

罪犯在主观方面都是认罪悔改
;
罪犯在客观方面的表砚都是如实交代罪行

。

它们的不同点在

于
:

自首的犯罪分子是未被司祛机关拘
、

捕而自动投案的
; 坦白的犯罪分子则是被司法机 关

采取拘
、

捕等强制措施后归案的
。

归案的方式和时间上的不 aIl
,

反映了犯罪分子悔悟的迟
一

早

和认罪态度的差异
。

自首的犯罪分子比坦白的犯罪分子悔悟得早
,

一般说来认罪程度也深刻

得多
。

因此
,

从轻的幅度 自
一

首比坦白要大一些
。

在刑法理论界有的同志不同意继续适用
“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的政策

。

他们的理由 L

要有三点
:

①刑法中没有规定 ; ②量刑考虑态度违反
“
以事实为根据

,

以法律为谁绳
” 的原

则 , ③十年内乱期间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一政策作为逼供
、

诱供
、

迫害人民的手段
,

制造 了一大批冤
、

假
、

错案等等
。

我认为
, “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

之一
,

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
,

它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
。

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

但

刑法中
“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 的原则和
“
自首

” 的规定
,

都体现了这一政策精神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自首实际上是坦白中最好的情况
。

一九八二年三月八 日第五届全
;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 ,

又重申了己被逮捕

而如实地坦白承认全部罪行的
,

可以从轻处罚
。

至于过去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
,

那毕竟

是属于执行中的向题
,

并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

不能 “
因噎废食

” 。

犯罪以后是坦白交代罪行
,

还是抗拒抵赖
,

反映出犯罪分子主观恶性的深浅
,

社会危俭性的大小以及改造的难易
。

因犯

罪人的认罪态度的不同
,

实行 “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的政策

,

量刑上有所区孤
,

也是符合

我国刑罚的目的的
。

当然
,

在具体量刑时
,

要以事
.

实为基础
,

不能离开犯罪事实
,

片面强调

认罪态度
,

更不能把认罪态度作为量刑的堆一根据
。

(二 ) 犯罪分子被拘
、

捕以后
,

又交代了未被发觉的罪行
,

算不算自首的问题
。

我认为
,

犯罪分子被拘
、

捕以后
,

交代了未被发觉的同种罪行
, 一般按坦白论处为宜

。

交代了未被发



觉的非同种霏行
,

二般按自首论处为宜
。

’

这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
,

犯罪分子对自己被拘
、

捕

的原因是清楚的
。

如甲因犯盗窃罪被拘留以后
,

·

他已知公安机关掌握了他盗窃事实的证据
,

但他还不知道公安机关掌握了多少证据
,

在这种情况下他交代了未被发觉的盗窃罪行事实
,

一般按坦白论处
,

_

不应以 自首论处
。

一

如他明知是因为犯了盗窃罪而被拘留
,

在国家的政策
、

法律的感召下和司法人员的教育下
,

出子悔罪
,

又主动交代 了未被发觉的强奸罪
,

、

对他主动

交代的强奸罪
,

则应按自首论处
。

犯罪分子被起诉以后或在被判刑以后以及服刑期间
,

他已

知司法机关指控或认定的犯罪事实
,

出于侮罪又交代了未被发觉的罪行
,

不论是同种罪或非

同种罪
,

都应按自首论处
。

这种被依法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罪行
,

与未被剥夺

人身 自由的情况下的投案自首虽有一定区别
,

但仍应按合首论处
,

这样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 `

有利于改造犯罪分子
。

谈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

的诉讼地位
-

式延平 陶 髦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
,

是指其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
,

一

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

被害

人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诉讼参与人
,

他有权参加诉讼活动
、
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查清案件事实

,

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利益
。

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

视 自诉案件还是
公诉案件而不同

。

在自诉案件中
,

被害人是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

通常称为原告
,
享有当事人

的一切诉讼权利和义务
。

在公诉案件中
,

如果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他是附带民事诉讼部份

的原告人
,
享有当事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 、

关于刑事诉讼部份
,

被害人处于什么诉讼地位
,

这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
,

都有不同的看法
。

有人认为
,

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

害的人
,

他应当有权和公诉人一起追究犯罪
,

享有当事人的一切诉讼权利 , 有人认为
,

在公

诉案件中
,

有权追究犯罪的只能是国家公诉机关
,

被害人只能处于证人的地位 ,
’

还有人认为
,

在公诉案件中
,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是和证人相近而又不相同
, ,

等等
。

因此
,

有必要对这个问

题进行一番探讨
。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

就是指被害人在诉讼中
,

应当拿受哪些诉讼权利和应尽哪些法律义

务
。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从国际上看
,

各国的规定不一
,
英国

、

美国
、

法国
、

白本等

国
,
在立法上没有关干被害人的专门规定

,

但在司法实践中…, 都把被害人看作证人
,

享有和

证人完全相同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
。 ’

在轻微的刑事公诉

案件中
,

被害人能够在诉讼的任何阶段
,

作为参加人提出与公诉合并
,

即使在判决后
一

,

为了

提起上诉
,

也可以作出这种合并
。

与公诉案件合并后
,

参加人具有自诉人的权利
。

法院判决

后
,

参加人可以不管检察官的意见如何
,

自己独立提起上诉
。

① 苏联不同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
,

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规定也不一样
,

一九二三年苏联刑事诉讼法典
,

把被害人也看作证人
,

① 参见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

》
第 39 5

、 3 9 7
、 4 01 条

.


